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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經營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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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臺北市台北地下街        區     號店鋪聯合經營事宜，雙方同意訂立下列各條款，共同遵循。 

店鋪管理公司：                        負責人：                (以下簡稱甲方) 

聯合經營公司：                        負責人：                (以下簡稱乙方) 

第一條：聯合經營標的物及範圍 

區別：_____________區 

店號：_____________號 

經營種類：_____________ 

使用單位數：__________單位，約_________平方公尺 

第二條：聯合經營期限 

自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止計____年。 

但甲方與臺北市市場處就本契約標的物所簽訂之 臺北市台北地下街商場店鋪使用行政契

約書終止時，本契約即當然終止。 

第三條：聯合經營方式 

一、甲方提供店鋪場地，乙方負責商品經營及聘任銷貨人員，乙方並負擔經營損益。 

二、聯合經營期間，乙方應於一個月內辦理設籍課稅並於營業期間開立統一發票。營業稅費等

由乙方負擔。 

三、本契約聯合經營期間內，1、乙方應繳交店舖水、電費用(實支實付)、2、管理費(含公共基

金、推廣基金、設備汰換準備金)、市府使用費、行政費 等由乙方支付給甲方統一繳納。 

四、乙方每月支付甲方新臺幣__________元整(未稅)顧問服務費用。 

五、如遇市府使用費調整時，甲方得依該調整之新費率自公告日起重新計費，乙方自願照調整

之月份起繳費。 

第四條：履約保證金 

一、乙方於簽訂契約同時需繳交新臺幣__________元為履約保證金，契約期間屆滿乙方依約交

還標的物並結清應繳稅費、水電費、管理費違規罰款等各項費用並完成點交標的物手續，

雙方確定無誤後，甲方應將保證金於十日內無息乙次返還乙方。 

二、乙方不得主張以本保證金充抵逾期未交之費用。 

第五條：本契約期滿，乙方如欲續約，應於約滿前____個月向甲方提出書面申請，經甲方同意後並

於約滿前___個月另訂新約，否則本契約期滿，應立即無條件遷出，交還標的物。 

第六條：乙方如有拖欠當期顧問服務費用及管理費、設備汰換準備金、推廣基金、水電費、營業稅

金、違規罰款等逾五日未繳清時，經甲方書面催告後，乙方未於七日內繳清時，甲方可逕

行由履約保證金中扣除（如有不足，並得向乙方請求給付）並終止契約，收回標的物，乙

方不得異議，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第七條：依本約第三條第二項約定，聯合經營期間內，店鋪經營之銷貨收入如由乙方開立發票，乙

方應至稅捐單位辦理稅籍登記並於銷貨同時確實開立發票，契約期間期滿不再續約時，乙

方應同時辦理稅籍註銷，並繳清所有營業稅賦，甲方始得同意返還履約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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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商場管理約定 

一、乙方應遵守臺北市市場處頒定（修正時亦同）之「臺北市市場處轄管地下街管理要點」及

台北地下街商場經營管理規章，如因違反而致甲方遭受罰款處分，該款項由乙方支付，乙

方不得異議。 

二、乙方若因連續違規三次，甲方有權終止本契約並沒收保證金，乙方不得異議。 

三、乙方應依照台北地下街合作社規定之經營業種販售商品，不得變更，並不得變相經營有違

善良風俗之行業、商品或置放危險易燃物、爆裂物、惡臭物及有違台北地下街公共安全之

物品，並不得違反商標法、著作權法、公平交易法及政府相關法規等（修正時亦同），甲方

於發現上開事實有權立即制止、並要求限期改善，乙方未於規定期限內改善完成，甲方得

終止合約，沒收履約保證金，遭受處分時，所衍生罰款及甲方權益損失概由乙方負責，乙

方不得異議並放棄先訴抗辯權，並負法律上之一切責任。 

第九條：聯合經營期間如因天災、地震、火災等及法令變更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台北地下街滅失

或暫時停止營業時，甲方得終止本契約，甲方負責將履約保證金及未到期顧問服務費於十

日內全數退還給乙方，乙方不得提出補償要求。 

第十條：乙方於進行店鋪裝潢或電力增設、修改時須事先知會保證責任臺北市台北地下街場地利用

合作社（行政中心）認可後，始得施作，並符合相關規定，如有違反而破壞公共設施或致

甲方及第三人之權益造成損害時應負完全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危險負擔 

一、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使用本店舖，並保持標的物及公共設施之完整及安全，除因天災地變

等不可抗拒之情形發生外，如有毀損房屋或失火焚燬，無論故意或過失所致，乙方均應負

責修復或完全賠償之責。 

二、乙方經營之店舖販售商品，由乙方自行投保貨物相關保險。 

三、為防火、防盜、衛生或其他公共安全之理由，甲方及台北地下街管理單位有關人員於必要

時，得進入本約標的店鋪為適當之緊急處理，惟事後一天內需將經過向乙方說明(如電話或

函件均無法聯絡或送達時，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違約罰則 

一、除甲、乙雙方有違反本契約之情事者，甲、乙雙方均不得提前終止本契約，甲方違約時應

賠償乙方一切損失，乙方違約時，甲方除沒收履約保證金作為懲罰性違約金外，並得要求

乙方賠償其他一切損失。 

二、乙方應於契約期滿之日無條件交還標的物，如不交還時，除應按延遲日數加倍計付前項約

定之顧問服務費(或聯合經營利潤)作為違約金外，甲方並得沒收保證金；若有不足之數得

依法追討之。若因而涉訟時，除應給付欠繳顧問服務費(或聯合經營利潤)、管理費、設備

汰換準備金、推廣基金、水電費、營業稅違約金外，另訴訟費用、律師費用等應由乙方負

擔。 

三、乙方在本契約店舖銷售之商品如有消費糾紛，不論遷出或契約期滿後，均應負責妥善解決。 

四、契約期滿或違約終止契約時，乙方應於三日內將物品搬離，逾期未處理者，視為乙方自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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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任由甲方處理，乙方絕無異議，所衍生之搬運費用或損害概由乙方負責，乙方並同

意甲方就本契約所生之債權，對於乙方存放於標的物內之物件有優先留置權。 

五、乙方如在契約未到期，而提前終止。甲方則有權沒收全部履約保證金以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並得向乙方請求損害賠償。 

六、乙方所繳付之顧問服務費之支票未能如期兌現時，以違約論，甲方有權依法處理收回店鋪

並沒收全部履約保證金以作賠償（如有不足，並得向乙方請求給付），乙方不得異議。 

第十三條：甲乙雙方就本契約之履行均明確了解，臺北市市場處轄管地下街管理要點及台北地下街

商場使用手冊及經營業種表(詳如第十九條)，視同合作經營契約之一部分，乙方應嚴格

遵守。 

如上述規約變更修正時，以修正後公告之辦法為依循，甲方應負責以書面告知乙方。 

第十四條：雙方之通知，應以書面為主，並以本約雙方簽約地址為送達地址，任何一方之地址若有

變更，應立即以書面通知對方，否則他方按上述地址所為之一切通知、催告、給付、交

付仍然生效，受通知、催告、給付之一方，不得異議。 

第十五條：限乙方於本契約書簽訂後三十日內辦理完成設籍課稅，否則以違約論，本契約未盡事宜

由甲乙雙方協議增定之。 

第十六條：本契約各項約定均經雙方充分詳閱後同意訂定，契約條文是否應辦理法院或民間公證人

公證，由甲乙雙方議定之，公證費用由乙方負擔。本契約計壹式參份，甲乙雙方及公證

人各執乙份存照。 

第十七條：本契約內容若因故涉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八條：逕受強制執行約款 

本契約第三條及第四條之規定，乙方應支付予甲方之費用及甲方於本契約期限屆滿應返

還之履約保證金，如未履行者，均願逕受強制執行。（如本契約未經公證者，不適用本條

之規定。） 

第十九條：本約附件〈詳見右方 QR Code〉 

一、臺北市市場處轄管地下街管理要點        

二、臺北市台北地下街商場使用手冊。 

三、臺北市台北地下街經營業種表。 

 

店鋪管理公司：                          聯合經營公司： 

甲    方：                              乙    方：   

負 責 人：                              負 責 人：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地    址：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